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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解释第二十四条有补充
夫妻一方赌博负债不属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公布关于婚姻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补充规定：夫妻一
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
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情
况，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该规定自3月1日起施行。

答记者问
是否对虚假债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要求？

答：个案中存在适用第二十四条后，
虚假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
主要是因为个别法官对债务是否虚假未
依法从严审查，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当事
人、证人不到庭参加诉讼。由于虚假诉讼
中所涉债权根本就不存在，故当事人、证
人因害怕其虚构债务行为败露，往往不敢
亲自参加诉讼。

为此通知中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规

定，明确提出当事人本人、证人应当到庭
并出具保证书，通过对其进行庭审调查、
询问，进一步核实债务是否真实。未举债
夫妻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务为
虚假债务，但能够提供相关证据线索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
查取证。与此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求，人
民法院未经审判不得要求未举债夫妻一
方承担民事责任。

答：最高人民法院在通知中明确提出
要求，在认定夫妻一方所负债务是否为夫
妻共同债务时，应注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
解释规定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具体来说，要结合借贷双方之间是否
存在亲朋好友、同事等利害关系，经合法
传唤是否到庭参加诉讼，借贷金额大小与
出借人经济能力是否匹配，债权凭证是否

原件及其内容是否一致，款项交付方式、地
点和时间是否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当地或
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借贷发生前
后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
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判断债务是否
发生。

通知强调，要坚决避免仅凭借条、借据
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

怎么解决仅凭表面证据就认定夫妻债务？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下发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
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法
院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司法
解释（二）作出的补充规定，在家事审判
工作中正确处理夫妻债务，依法保护夫
妻双方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
全，推进和谐健康诚信经济社会建设。

通知明确提出，未经审判程序，不得
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
在审理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案件中，
应当按照民诉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原则上应当传唤夫妻双方本人和案件其
他当事人本人到庭，庭审中应当要求有

关当事人和证人签署保证书。未具名举
债一方不能提供证据，但能够提供证据
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进行调查取证。对伪造、隐藏、毁灭证
据的要依法予以惩处。

通知规定，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
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
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
况、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当事
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
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
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和
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

夫妻一方必担责？未审判不得要求未举债一方担责

北京市君宁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锦东
对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司法实践中
依然会遇到夫妻一方用于个人目的举债
而另一方无法举证的尴尬。

李锦东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两
款，只是对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做了一个
补充，但还够不上是完善。

“重点是举证责任没有解决，一方面
对于夫妻来说，如果一方在外举债不告知
其配偶，而所借款项又未用于家庭共同生
活，此种情况下要求债务人的配偶举证证
明其不知道该债务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李锦东说。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尹富强律师

对记者分析，此规定出台的时间节点可以
看出最高法对公众及媒体关注热点的快
速及积极的反应。

“其实相关的内容在法律规定及法律
原则中早就存在，这次最高法又单独提炼
出来形成司法解释补充规定主要目的应
是防止一些基层审判人员的‘误判’‘误解
读’，用提炼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让司法
者少些自由发挥，让公众能更清晰。”尹富
强说。

另外此补充规定尚不足以彻底解决
有关婚姻法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法
律的规定也仅仅是法律条文层面的规定，
要想维护自身权益，权益相关者就要增强
“证据意识”以及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向专
业人士咨询的意识。据法制晚报

根据这份补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新增两款，
分别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
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
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03年 12月，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为“债权人
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
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
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
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
定情形的除外”。

通知强调，要防止违反法律和司法
解释规定，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
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在当事人举
证基础上，要注意依职权查明举债一方
作出有悖常理的自认的真实性。

在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对非
法债务不予保护的基础上，该通知还明

确提出，对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夫
妻一方举债用于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
活动而向其出借款项，不予法律保护。

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后用
于个人违法犯罪活动，举债人就该债
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不予
支持。

仅凭借条借据就认定债务？不予支持

在相关案件执行工作方面，该通知
提出，要树立生存权益高于债权的理念，
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执行涉及夫妻双方的
工资、住房等财产权益，甚至可能损害其
基本生存权益的，应当保留夫妻双方及
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执行夫
妻名下住房时，应保障生活所必需的居
住房屋，一般不得拍卖、变卖或抵债被执

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
房屋。

通知同时强调，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
时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原则。要
制裁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的
虚假诉讼，对涉嫌虚假诉讼等犯罪的，特
别是虚构债务的犯罪，应依法将犯罪的
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据北京晚报

如何处理生活必需费用？生存权益高于债权

串通虚构债务怎么办？不被认定共同债务

律师解读
在司法实践中还会什么问题？
举证责任没有解决


